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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专项审核报告 

 

勤信专字【2018】第 0515号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圆成”）

董事会编制的《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新光圆成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新光圆成 2017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

并对外披露。 

二、企业的责任 

新光圆成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完

整、准确，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新光圆成董事会编制的《新光圆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发表

鉴证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

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

行了鉴证业务。上述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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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新光圆

成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新光圆成”）就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厦房产”）和浙江

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建材城”）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说明如下： 

一、万厦房产和新光建材城业绩承诺所涉及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方案简介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集团”）、

自然人虞云新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厦

房产”）100%股权和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建材城”）

100%股权，并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义乌世贸中心、千岛湖皇冠假日酒店及附楼、新光天

地三期等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2 亿元，

且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具体

内容如下：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公司向新光集团和自然人虞云新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万厦房产 100%

股权、新光建材城 100%股权。 

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

[2015]391 号）的评估结论，标的资产万厦房产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母公司报表净资产 135,771.75 万元，评估值为 598,628.94 万元，评估

增值 462,857.19 万元，增值率 340.91%；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15]392 号）的评估结论，标的资产新光建材城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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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母公司报表净资产 60,979.16 万元，评估

值为 520,100.00 万元，评估增值 459,120.84 万元，增值率 752.91%。以上述评估

价值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标的资产作价 1,118,728.94 万元。 

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6]430 号文《关于核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向新光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公司向新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和虞云新 2 名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浙江万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

易完成后，万厦房产、新光建材城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光集团将成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周晓光、虞云新夫妇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本次交易公司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2 亿元，且不超过本次拟购买

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义乌世贸中心、千岛湖

皇冠假日酒店及附楼、新光天地三期等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二）相关交易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1、2015 年 6 月 1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停牌。 

2、2015 年 12 月 25 日，新光集团召开股东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等相关议案，同意新光集团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标的资产业绩承

诺补偿协议》。 

3、2015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及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15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5、2016 年 1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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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及相关议案并批准豁免新光集团、虞云新的要约收购义务。 

6、2016 年 3 月 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马鞍山方圆回转

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向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430 号），核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 

（三）相关交易事项实施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签署情况 

2015 年 12 月 26 日，上市公司与新光集团、虞云新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新光集团、虞云新合计持有的万厦房产 100%

股权及新光建材城 100%股权。各方同意，自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90 日内，新光集团、虞云新应及时配合公司办理标的资产转让给公司的一切必

要事项，并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 

（2）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万厦房产、新光建材城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相关变更

登记手续，并分别取得了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4 月 1 日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1476442069）、东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于 2016 年 4 月 1 日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3751913636U）。万厦房产、新光建材城已变更登记至新光圆成名下，双

方已完成了万厦房产、新光建材城 100%股权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毕，万厦房产、新光建材城已成为新光圆成的全资子公司。 

（3）验资情况 

2016 年 4 月 1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

告》（会验字【2016】2607 号），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6 年 4 月 1 日止，公司

已收到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虞云新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969,435,817.00 元。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虞云新以其合计持有的浙江万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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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出

资。其中，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作价 5,986,289,375.37 元，浙

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作价 5,200,999,972.68 元。 

（4）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8 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上市公司股份未到账结构表》及《证券持有人名

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新光圆成已于 2016 年 4 月 8 日办理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工作，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

市公司股东名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969,435,817 股（其中限售流

通股数量为 969,435,817 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数量为 1,227,957,627 股。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1）截至 2016 年 6 月 27 日，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4 名发

行对象均与新光圆成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并缴纳了股票认购款。 

（2）2016 年 6 月 28 日，上述认购款项扣除发行费用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

人账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验字[2016]4026 号《验

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6 年 6 月 28 日止，发行人完成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78,255,000 股的发行，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15.36 元，应募集资金总

额为 2,737,996,8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71,348,207.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666,648,593.00 元。 

（3）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公司已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

相关登记材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上市公司股份未到账结构表》及《证券

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 

 

二、业绩承诺及其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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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绩承诺情况 

1、交易对方新光集团、虞云新承诺： 

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新光集团、虞云新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新光

集团及虞云新对标的资产进行了业绩承诺：“1）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合计净利润

不低于 14 亿元；2）标的公司 2016 年度与 2017 年度累计实现的合计净利润不低

于 27 亿元；3）标的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与 2018 年度累计实现的合计净

利润不低于 40 亿元。上述净利润指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合计数。”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的三年，包括实施完成当

年。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 

2、交易对方新光集团、虞云新补充承诺：  

新光集团及虞云新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未包含配套募集资金

投入所带来的收益。在业绩承诺期间内，配套募集资金投入所带来的收益按以下

方法确定：  

（1）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前，募集资金存储在募集资金专户或现金管理所产

生的利息收入；  

（2）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后，因募集资金投入而节约的相关借款利息等收益。

计算该等借款利息时，利率将参考房地产行业借款利率水平等综合确定。 

上述（1）和（2）对应的收益在扣除所得税的影响后，不计入《业绩承诺补

偿协议》确定的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的实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二）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补偿 

1、若标的公司利润补偿期内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则新光集团、

虞云新将以股份的方式对新光圆成进行补偿，新光集团、虞云新补偿期内当期应

补偿新光圆成的股份数额按下述公式计算为：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

司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累计数）÷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

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作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每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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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前述净利润数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为准。在补偿期限内各会

计年度内，“每股发行价格”指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每股发行价格。如按照“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计算的补偿期限内某一年

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则应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如果利润补偿期内新光圆成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新光集团、

虞云新持有的新光圆成股份数发生变化，则回购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

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若在补偿期限内新光圆

成实施现金分配的，回购股份所对应的现金分配部分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3、根据上述第 1 点的规定，新光集团、虞云新当期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将由

新光圆成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回购并予以注销。新光集团、虞云新以股

份方式补偿新光圆成的，新光圆成应在其当期审计报告出具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

成新光集团、虞云新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额的计算，然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新光圆成应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回购注销

事宜、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手续等相关事项。如该等股份的回购事宜未获得新光

圆成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者未获得所需批准（如有）的，新光集团、虞云新应在

新光圆成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批准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尽快取

得所需批准，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将

相当于应补偿股份总数的股份赠送给新光圆成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者新光圆

成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

股权登记日的新光圆成股本数量（扣除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比例享有补偿股份。 

4、新光集团、虞云新应当按照其在标的资产的持股比例确定应承担的补偿

义务，即新光集团应承担补偿金额的 90%，虞云新应承担补偿金额的 10%。若

补偿义务人中一方未履行补偿义务时，另外一方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5、各方同意并确认，新光集团、虞云新按照本协议约定向新光圆成进行补

偿的股份数量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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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 年度与 2017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勤信审字[2017]第 11183

号审计报告，万厦房产、新光建材城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588,849,583.59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589,123,700.11 元，再扣

除配套募集资金投入所带来的收益 30,146,716.81 元后的实际净利润为

1,558,976,983.30 元。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勤信审字[2018]第 1067

号审计报告，万厦房产、新光建材城 2017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415,794,667.86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414,390,717.16 元，再扣

除配套募集资金投入所带来的收益 123,835,283.40 元后的实际净利润为

1,290,555,433.76 元。 

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实际数 承诺数 差额 完成率 

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配

套募集资金投入所带来的收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897.70 140,000.00 15,897.70 111.36% 

2016年度与2017年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及配套募集资金投入所带

来的收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累计净利润 

284,953.24 270,000.00 14,953.24 105.54% 

由上表可以看到，2016 年度与 2017 年度累计业绩承诺的实现比例为

105.54%，完成了 2016 年度与 2017 年度业绩承诺的指标。 

三、结论 

万厦房产、新光建材城实现了 2016 年度与 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24 日 


